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秧實顧問有限公司受託單位：

報告人：何彥陞副教授
(國立臺北大學)

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委託單位：

適足居住權下公有財產管理
與迫遷議題系統性訪查

訪查執行公聽會
本案進度與爭點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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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我國自98年施行[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
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]，已逐步建構與國際人權規
範接軌之制度架構，惟在行政實務，適足居住權之落實
仍存顯著落差。

⚫ 2022年國際審查委員會於結論性意見中，明確建議我
國應就系統性驅逐與迫遷議題進行全國性調查，為回應
國際審查意見，國家人權委員會持續推動「強制拆遷與
適足居住權」相關議題。

⚫ 聚焦「公有財產管理」衍生之迫遷爭議，參考亞太國家
人權機構論壇（APF）系統性人權侵害調查方法，選取
歷次國際審查及民間平行報告所揭示之公產案例。透過
訪查受迫遷住戶及相關利害關係人，檢視制度與國際人
權規範之落差，提出政策與法制建議

背景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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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約權利委員會作有第4號及第7號一般性意見，前者指出所謂適當的住房，
意味「適當的獨處居室、適當的空間、適當的安全、適當的照明和通風、適
當的基礎設施、就業的合適地點、一切費用合理」等；後者則表示各國政府
應保護所有人不受違法之強迫驅離，並對違法之強迫驅離採取補救措施。

居住權及禁止迫遷

關於出於發展目的的搬遷和遷離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準則

①範圍和性質②一般性義務③遷離前④遷離期間⑤立即救濟和重新安置
⑥對強迫遷離的補救⑦監測、評估和落實⑧國際社會，包含國際組織的作用

《強迫遷離與人權》第25號概況介紹（第一次修訂版）

適足居住權的國際
法源相當廣泛，主
要是以《世界人權
宣言》及其他國際
人權條約為依據

１ 世界人權宣言（1948）

２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（1965）

３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（1966）

４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（1966）

５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（1979）

６ 兒童權利公約（1989）

７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（2008）

聯合國之規範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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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國「關於出於發展目的的搬遷和遷離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準則」及
「《強迫遷離與人權》第25號概況介紹（第一次修訂版）」，初步整理
強制遷離土地開發計畫應具備的事項與要求，共52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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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聚焦「公有財產管理」所涉迫遷爭議，選取歷次兩公約國家報告
國際審查與民間平行文件所揭示之７個公產個案為範圍，透過訪查受
迫遷住戶等相關利害關係人，並蒐集資料，進行文獻分析與對照比
較，檢視現行制度在程序保障、居住權實踐及社會公義之不足，並提
出具體可行建議，作為推動後續系統性調查與法制政策改進之基礎。

本計畫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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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計畫執行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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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計畫訪談人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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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年3月-6月
深度訪談與田野調查

115年2月
啟動記者會與招募

115年7月-9月
專家諮詢與資料分析

115年底
提出系統性訪查報告

4月25日辦理訪查執行公聽會

新北市三峽
龍埔里劉家

新店瑠公圳 板橋大觀社區 樂生療養院 臺北臥龍街 華光社區 蟾蜍山聚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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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完成23人次的訪談

當事人與居民 政府機關 支援團體與民間代表

本案進度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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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爭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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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真誠磋商精神」係兩公約提到任何人的居住權皆應受到
保護，免受「無理或非法侵擾」，至於受到驅逐者應有之
八項保障內容中，有一項即提到「應讓那些受影響的人有
一個真正磋商的機會」。本計畫公產管理收回土地是否踐
行真誠磋商之程序?

2.

政府於迫遷前應進行完整之社會調查，包括：詳查人口結
構、健康與收入來源；釐清居住權屬（含非正式住居）；
並評估原住民、老人、兒童及低收入戶等之影響。此為落
實適足居住權之必要程序，確保迫遷具正當性與比例性。
本計畫公產管理收回土地是否事前辦理社會調查之程序?

1.

本計畫公產管理案例將土地收回，是否踐行了事前的通
知、對於民眾之協助、安置或補償措施？多數個案透過
民事訴訟，要求拆屋還地、不當得利、使用補償金等，
是否符合國際人權之要求？

3.

目前本案爭點檢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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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足居住權下公有財產管理
與迫遷議題系統性訪查

簡報結束
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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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查團隊提問與交叉檢視

一
本案於收回土地前，對於該案例之居住之權利義務
關係，住民與機關認定有極大差異。

各單位對於住民的居住權利之因應方式不同（如：有
安置無安置、有寬限無寬限、有分期無分期），對於
人民有差別待遇，其合理性備受質疑。

二

對於政府直接以民事訴訟，要求拆屋還地、不當得利、
使用補償金等，將公法行為義務遁入私法訴訟之作為，
人民表達高度不滿。

三

遷居對於民眾的身心影響極大，機關未能提供必要之
法律、醫療、救助、社會等扶助。

四

目前已經有發現的爭議與需要釐清之爭議如下：



13

本案後續期程說明：

1. 115年06月底，完成深度訪談，以及期中報告書

2. 115年07月前，舉辦深度訪談成果初稿說明會

3. 115年7-9月，辦理專家諮詢與資料分析

4. 115年11月，舉辦本案成果說明會

5. 115年12月，完成系統系訪查報告書


